
注册会计师

税法

教材精讲班

第三节 境外所得税收管理

一、抵免政策和适用范围

（一）抵免政策适用范围

1.居民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应税所得；

2.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取得发生在中国境外但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应税所得。

（二）抵免政策—企业所得税

企业取得的下列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额，可以从其当期应纳税额中抵免，抵免限额为该项所得依我

国税法计算的应纳税额；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可以在以后 5 个年度内，用每年度抵免限额抵免当年应抵税

额后的余额进行抵补。

二、抵免办法

直接

抵免

1.境外营业利润所得缴纳的所得税（总分公司之间）

2.来源于或发生于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所得、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财产转让等

所得在境外被源泉扣缴的预提所得税

间接

抵免
居民企业从其符合规定的境外子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所得



居民企业：可就其取得的境外所得直接缴纳和间接负担的境外企业所得性质的税额进行抵免。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可以就其取得的发生在境外，但与其有实际联系的所得直接缴纳

的境外所得税性质的税额进行抵免。

三、抵免计算步骤

境外应纳税所得额 税前所得

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境外已纳税额）
境外应纳并已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性质的税款

直接缴纳+间接负担

抵免限额 境外所得按我国税法计算的税额

准予抵免税额 抵免限额和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孰低原则



【提示】不应作为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的情形

1.按照境外所得税法律及相关规定属于错缴或错征的境外所得税税款；

2.按照税收协定规定不应征收的境外所得税税款；

3.因少缴或迟缴境外所得税而追加的利息、滞纳金或罚款；

4.境外所得税纳税人或者其利害关系人从境外征税主体得到实际返还或补偿的境外所得税税款；

5.按照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已经免征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境外所得负担的境外所得税税

款；

6.按照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已经从企业境外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的境外所得税税款。

四、直接抵免

企业所得税已纳税额抵免，由企业自行选择“分国不分项”或是“不分国不分项”抵免。企业选择境外所得

税收抵免方式后，5 年内不得改变。

企业自行选择 思路

分国不分项
【思路】每个国家都走一遍前三步

国内汇总纳税额=境内所得×25%+各个国家分别需要补税额

不分国不分项
【思路】把所有外国看作一个国家，比较实际纳税总额和总限额，看是否需要补税

国内汇总纳税额=境内所得×25%+汇总补税额

【例题·计算题】某企业 2019 年度境内应纳税所得额为 200 万元，适用 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另外，该企



业分别在 A、B 两国设有分支机构（我国与 A、B 两国已经缔结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在 A 国分支机构的应纳

税所得额为 50 万元，A 国税率为 20%；在 B 国的分支机构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30 万元，B 国税率为 30%。假设

该企业在 A、B 两国所得按我国税法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和按 A、B 两国税法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一致，两个

分支机构在 A、B 两国分别缴纳了 10 万元和 9万元的企业所得税。

要求：计算该企业汇总时在我国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额。

【解析】1.如选择“分国不分项”抵免方法的：

境内、境外所得的应纳税额＝（200＋50＋30）×25%＝70（万元）

A 国抵免限额＝50×25%＝12.5（万元）A国实纳税额 10 万元，可全额扣除。

B 国抵免限额＝30×25%＝7.5（万元） B国实纳税额 9万元，只能扣除 7.5 万元，其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 1.5

万元当年不能扣除。

汇总时在我国应缴纳的所得税＝70－10－7.5＝52.5（万元）

2.如选择“不分国不分项”抵免方法的：

境内、境外所得的应纳税额＝（200＋50＋30）×25%＝70（万元）

AB 两国合计的抵免限额＝（50＋30）×25%＝20（万元）

AB 两国合计实纳税额＝10＋9＝19（万元）

由于实纳税额<抵免限额，所以只能扣除 19 万元。

汇总时在我国应缴纳的所得税＝70－19＝51（万元）


